
济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济宁市

工程监理企业信用评价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济宁高新区城乡建设和

交通局、太白湖新区建设局、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城乡建设

和交通局，市直工程监理企业：

为进一步完善建筑市场信用体系，规范我市工程监理企

业信用行为评价及管理工作，市住建局组织人员对原《济宁

市工程监理企业信用评价办法》（济建建字〔2019〕38 号）

进行了修订，现将修订后的《济宁市工程监理企业信用评价

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济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 年 月 日



济宁市工程监理企业信用评价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加快推进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规

范工程监理企业信用评价管理工作，建立诚信激励、失信惩

戒建筑市场机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山东省建筑

市场信用管理办法》《济宁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办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注册地在本市，并取得《工程监

理企业资质证书》的工程监理企业，以及在我市承揽工程监

理业务的外地进济工程监理企业（以下简称企业）。

第三条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全市企业信用评价管理

工作，局相关科室及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负责企业信

用信息录入及确认工作。

各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企

业信用信息录入及确认工作。

第四条 信用评价管理坚持“科学公正、量化评价、动

态监管、高度联动”的原则。

第五条 信用评价依据下列文书认定信用行为：



（一）表彰文件、获奖证书、通报或处理决定文件；

（二）已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三）已生效的判决书或仲裁裁决书；

（四）其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或经有关部门、机构

查证属实的依据。

第六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工程监理活动的企业应

申请信用评价，并获得信用等级。

信用评价申请及信用信息录入、确认按照下列程序进

行：

（一）企业通过“济宁市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一体

化平台”(以下简称市一体化平台）注册并申请信用评价。

（二）注册完成后，由企业自行上传良好信用信息。并

于 3 个工作日内向归属地县级以上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报

送相关证明材料。初审合格，由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通过市一体化平台报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经审核并

公示 5 天无异议后，作为信用评价加分依据。

（三）市、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实施不

良信息的确认、录入，并进行信用评价减分。在对不良行为

实施信用评价减分时，应制作《济宁市建筑市场信用评价减

分告知单》，采用纸质文本或电子文本的形式送达。企业对减

分有异议的，在应收到告知单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向作出减



分决定的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书面申诉。

经查确属不当减分的，由作出决定的住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提出申请，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给予纠正；存在争议无法

确定的，由被减分企业提出书面申请，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复

核确定。申诉及受理期间不影响扣分决定的执行。

第七条 信用评价实行动态计分、年度评价制度。根据被

评价企业信用行为即时进行分数加减。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为一个评价周期。评价结果有效期自公布之日起始至下

一评价周期评价结果公布之日起止。

第八条 新申请信用评价企业基础赋分值按已申请评价

企业当日信用分平均值计。根据济宁市工程监理企业信用评

价加分及减分标准在基础赋分值上进行加减分。

信用评价得分=基础赋分值+累计加分-累计减分。

信用评价得分高于 150 分的按 150 分计；低于 0 分的按 0

分计。

第九条 信用评价得分分为信用评价周期得分及信用评价

实时得分。信用评价周期得分为信用评价周期结束时点的信

用评价得分，用于确定评价周期信用等级；信用评价实时得

分为信用评价周期内对应时点的即时得分。

第十条 信用评价等级根据信用评价得分情况确定。得分

排名在参评企业前 10%（含）以内，确定为AAA级；前 10%-



30%（含）以内，确定为AA级；前 30%-70%（含）以内，确定

为A级；前 70%-90%（含）以内，确定为B级;其余确定为C级。

信用评价得分相同，按评价周期内不良信息减分值确定

排名先后，减分值少的排名在前；不良信息减分值相同，按

评价周期内良好信息加分值确定排名，加分值多的排名在

前。仍无法确定排名先后的，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确定。

第十一条 评价周期内在市一体化平台无信用行为记录

的企业，不参与信用评价等级确定。连续两个评价周期未产

生信用行为记录的，取消参与信用评价资格。

第十二条 每年第一季度公布上一评价周期评价结果。

公布前进行网上公示，公示期为 5 天，无异议后正式对外公

布。

企业对评价结果有异议的，应在评价结果公示期内向市

住房城乡建设局书面提出，并附相关证明材料。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在收到异议后 7 个工作日内进行核查，发现确有错误

的，及时予以纠正。在异议受理期间，不影响评价结果运

用。

第十三条 应用信用评价结果对企业实施差别化管理：

（一）实施差别化市场准入。使用国有资金投资等依法

进行公开招标的建设工程项目，招标人应当将企业信用评价



结果列入资格审查条件。综合评估法采用商务标、技术标、

资信标评标的，投标企业的信用评价结果折算后计入资信标

得分。倡导建筑市场各方主体在建筑市场活动中使用信用评

价结果，非公开招标项目及直接发包项目可参照使用信用评

价结果。

（二）对信用评价等级为AAA的企业采取激励措施，可优

先推荐参加各级各类评优创先活动。

（三）对信用评价等级为AA及以上的企业，扶持发展，

加强服务，简化监督检查，鼓励其做大做强。

（四）对信用评价等级为A的企业，列为一般监管服务对

象。

（五）对信用评价等级为B的企业采取约束措施，加大日

常监管力度，必要时列为专项检査对象。

（六）对信用评价等级为C的企业采取惩戒措施。将企业

及其在建项目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加大执法检查频次；对连

续两个评价周期信用评价等级为C的企业，建议本市行政区域

内项目建设单位慎重选用。

第十四条 在信用信息管理工作中，住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情节给予通报



批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一）应当提供有关执法文书或其他记录依据等信用信

息而不提供的；

（二）瞒报、错报、漏报信用信息给企业或个人造成名

誉或经济损失的；

（三）按本办法规定应实施不良信用信息扣分未进行扣

分，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或严重后果的；

（四）歪曲、篡改信用信息的；

（五）利用信用信息进行商业活动的。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月 7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原《济宁市工程监理企业信用评价办

法》（济建建字〔2019〕38 号）同时废止。

附件一：《济宁市工程监理企业信用评价加分标准》

附件二：《济宁市工程监理企业信用评价减分标准》



附件一：

济宁市工程监理企业信用评价加分标准

序号 良好信用行为 认定部门（单位） 分值 累计限制

1 全国优秀监理企业 中国建设监理协会 3 分/项 3 分

2 山东省先进监理企业 山东省建设监理与咨询协会 2 分/项 2 分

3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住房城乡建设部

中国建筑业协会
5 分/项 20 分

4 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

詹天佑土木工程科技发展基金会
3 分/项 12 分

5 国家优质工程奖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 3 分/项 12 分

6 3 星级绿色建筑标识 住房城乡建设部 2 分/项 8 分

7 因工程监理活动获住房城乡建设部通报表扬 住房城乡建设部 2 分/项 8 分

8 中国安装工程优质奖（中国安装之星） 中国安装协会 2 分/项 8 分



9 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 2 分/项 8 分

10 中国钢结构金奖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 2 分/项 8 分

11 全国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 中国建筑业协会建筑安全与机械协会 2 分/项 8 分

12 山东省建筑质量“泰山杯”工程 山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2 分/项 12 分

13 山东省建筑装饰装修质量“泰山杯”工程 山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1 分/项 6 分

14 山东省市政金杯示范工程 山东省建筑业协会 1 分/项 6 分

15 山东省建筑施工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 山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1 分/项 6 分

16 山东省装配式建筑示范工程 山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1 分/项 6 分

17 2 星级绿色建筑标识 山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1 分/项 6 分

18 山东省智慧工地试点项目 山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1 分/项 6 分

19 山东省绿色施工（建造）科技示范工程 山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1 分/项 6 分



20
因工程监理活动获山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通报

表扬
山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1 分/项 6 分

21 济宁市建设工程“运河杯”奖 济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1 分/项 10 分

22 济宁市建设工程优质结构奖 济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0.5 分/项 5 分

23 1 星级绿色建筑标识 济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0.5 分/项 5 分

24 济宁市装配式建筑示范工程 济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0.5 分/项 5 分

25 1 星级绿色建筑标识 济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0.5 分/项 5 分

26 济宁市建筑施工现场标准化管理示范工地 济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0.5 分/项 5 分

27 实施工程质量保证保险的项目 济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0.3 分/项 3 分

28 济宁市智慧工地试点项目 济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0.3 分/项 3 分

29 采用试件二维码样品追踪系统的项目 济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0.3 分/项 3 分

30 组织观摩示范或承担试点任务的工地 济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0.3 分/项 3 分



31 建筑业 QC 小组成果

中国建筑业协会

山东省建筑业协会

济宁市建筑业协会

0.2 分/项 1 分

32

上年度纳税额 5 万元（不包括）以上 20 万

元（含）以下

国家税务总局济宁市税务局

0.5 分

5 分
上年度纳税额 20 万元以上，50 万元（含

括）以下
1 分

上年度纳税额 50 万元以上，每增加 30 万元 0.5 分

33
因工程监理活动获济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通报

表扬
济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0.3 分/项 1 分

34
因工程监理活动获济宁市各县（市、区）住房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通报表扬

济宁市各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
0.2 分/项 1 分

备注

1.全国优秀监理企业、鲁班奖从认定之日起 3 年内有效，其他全国级表彰奖项从认定之日起 2 年内有效，可在连续评价

期内予以加分；

2.获奖计分项目限济宁市行政区域内工程项目；

3.获奖项目承建单位全额计分，参建单位折半计分；

4.同一工程项目获得同类不同级别获奖的，按级别高的奖项加分，且不重复计分



附件二：

济宁市工程监理企业信用评价减分标准

序号 评价内容 分值

1 出租、出借资质 -10 分/次

2 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质量安全责任事故 -10 分/次

3 转让工程监理业务 -8 分/次

4 以非法手段谋取中标 -8 分/次

5 围标串标 -8 分/次

6 以他人名义投标 -8 分/次

7 发生一般生产质量安全责任事故 -6 分/次

8
施工现场存在重大质量安全隐患问题，未及时发现或报告主管部

门
-5 分/次

9 超越资质范围承揽业务 -3 分/次

10 施工现场存在质量安全隐患问题，未及时发现或报告主管部门 -2分/次

11 无正当理由放弃中标候选人资格 -2 分/次

12 未按落实扬尘防治措施 -1 分/次

13 济宁市建筑施工标准化管理考核不合格 -1 分/项

14 项目总监等现场管理及技术人员未按规定在岗履职 -1 分/次

15 因第（1）-（7）以外原因，被行政处罚的 -6分/次



16 除上述减分项外，被住房城乡建设部通报批评 -6分/次

17 除上述减分项外，被山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通报批评 -3分/次

18 除上述减分项外，被济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通报批评 -2分/次

19
除上述减分项外，被济宁市各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通报批评
-1分/次


